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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簽訂合作協議

本公佈乃由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欣然宣佈，於 2026年 6月 17日，其附屬公司鯨東控股（深圳）有限公司（「該

附屬公司」）與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有限公司（「深圳文交所」）簽訂合作協議（「該協

議」）。

有關深圳文交所的資料

深圳文交所經中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等九家中央部委聯合批准設立，由深圳廣播

電影電視集團控股及營運，定位為全資國有的文化產權要素交易及文化產業投融

資綜合服務平台，亦是國家級重點文化要素交易市場。

同時，深圳文交所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授權的中央文化企業國有產權指定

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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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

根據該協議，該附屬公司獲授權在深圳文交所的文化大數據應用交易運營服務中

心內提供代理交易、諮詢及其他服務。

簽訂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相信，此次合作代表本集團戰略性進軍文化大數據行業，該行業在中國屬

快速增長且獲國家支持。本集團憑藉其金融服務專業知識及經紀能力，預期將根

據該協議產生新的經常性收益來源。

本公佈乃自願作出，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業務發展的進

展。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昌盛

香港，2026年6月24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1)執行董事劉昌盛先生（聯席主席）、吳波先生及熊珂

先生、 (2)非執行董事田銳先生（聯席主席）及范沁芝女士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路

慶魯先生、梁樹新先生、邵琼琼女士及殷旭紅女士。

– 2 –


